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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﹝2022﹞21

申 请 人：某公司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临潼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

41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

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2 年 9 月 15日向

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

××号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2022年 8月 3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临）人社监罚

字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以申请人存在“违反《劳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”，对申请人实施

罚款，该决定事实认定错误，未充分听取申请人陈述申辩意见，

证据不足，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。

2022年 6月 17日，因有人员投诉申请人未发放工资，申请人

接到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劳动监察询问通知书》，经申请人查询，

投诉人与申请人并无劳动关系及劳动事实，不属于申请人员工。

在询问阶段，申请人已经多次沟通并向被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据材

料。经查，该人员为某平台公司的灵活从业人员，因申请人与某

平台公司签署商务合作服务合同，将部分业务承包给某平台公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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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平台公司通过其线上平台及灵活从业人员完成订单，核算发放

佣金。某平台公司灵活从业人员与申请人无劳动关系，不受申请

人管理，申请人已向被申请人说明上述情况，但被申请人不听取

申请人的陈述申辩意见，强行要求申请人为其补发工资，在未对

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予以核实，未对真实事实予以核实的情况下作

出行政处罚，该行为严重违反依法行政原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：“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

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

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

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采纳。”

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证据不足，在投诉人仅提供

了工资申请表时，被申请人应当全面调查案件事实、以及投诉人

员的劳动关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条：

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依法应当

给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；违法事实不清，证据

不足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”被申请人未依法查清相关法律关

系以及用工劳动关系，冒然做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致使申请人合法

权益遭受损害。且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，根据本案事实，申请

人没有向投诉人员支付工资的义务。如前所述，投诉人员为第三

方平台员工，其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关于对此劳动争议，

应向仲裁委仲裁解决，被申请人应当向投诉人员释明相关法律关

系，但被申请人并未尽到相关义务，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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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：“对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事项或者已

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、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

项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

讼的程序办理。”

申请人认为：行政处罚的功能在于营造更好的经营管理秩序，

应当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被申请人在未查清相关

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前提下，一罚了之，与行政处罚立法目的背

道而驰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，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

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2年 5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接投诉反映“××

店”拖欠工资。经调查，“××店”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为“某

公司（申请人）”，在调查中我单位要求申请人提供劳动用工相

关资料，一直未提供。

2022年 6月 17日，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相关法

律规定向申请人下达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，要求其在 2022年 6月

24日前提供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的相关资料，申请人逾期未提供。

2022年 7月 1日，向申请人下达《责令改正决定书》，要求其在

2022年 7月 5日前继续报送询问通知书相关资料，该公司逾期未

报送。2022年 7月 26日，因申请人未按照《责令改正决定书》要

求提供资料，被申请人向其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《听证

告知书》，拟处 2万元罚款。申请人未提出听证要求。2022 年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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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，处 2万元罚

款。法律依据如下：

1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对有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或

者第（三）项规定的行为的，处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无理抗拒、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

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；

（二）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，隐瞒

事实真相，出具伪证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的；

（三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，或者拒不履

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；

（四）打击报复举报人、投诉人的。违反前款规定，构成违

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2、《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第七十九项：“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

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处理决定，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，

处 15000以上 20000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被申请人认为：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

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行为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正

确，符合法定程序，应给予维持。

本机关审理查明：2022年 5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接投诉反映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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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拖欠工资一事，在调查过程中，于 2022年 6月 17日作出（临）

人社监询字〔2022〕××号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，要求申请人提

供相关资料，申请人在要求的时间内到被申请人下属的劳动监察

大队向办案人员提交了申请人与某平台公司的商务合作协议和某

平台公司与灵活就业人员签订的协议，并向办案人员口头说明申

请人处无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中要求提供的资料；因申请人提供

资料不符合要求，2022年 7月 1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（临）

人社监令字〔2022〕××号《责令改正决定书》，要求其以书面

形式继续报送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要求的相关资料及意见，申请

人未按要求报送；2022年 7月 19日，因申请人未按照《责令改正

决定书》要求报送书面材料，被申请人作出（临）人社监罚告字

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、（临）人社监听告字

〔2022〕××号《听证告知书》，拟对申请人处 2 万元罚款，申

请人未提出听证要求；2022年 8月 3日，被申请人作出（临）人

社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处 2 万元罚款。

以上文书受送达人均为申请人店内工作人员，经核查，无接收法

律文书的授权委托手续。申请人对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，

认为涉案员工不属于其管理的具有劳动关系的员工，无法提供被

申请人要求的工资、考勤等资料，且已向办案人员说明解释相关

情况，故不应作出处罚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人社

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是否合法。根据《劳



- 6 -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五条、第三十条相关规

定，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、投诉，

是被申请人履行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责，被申请人有权要求申请人

提供与调查、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，并作出解释和说明，必

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，在未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时，被申请

人有权责令改正、处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因此被申请

人作出（临）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具

有职权依据、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。对于申请人认为其与涉案员

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辩称意见，本机关认为，该处罚决定是

被申请人依据行政法规规定在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过程中，因

申请人未按要求提供书面材料而作出的，申请人与涉案员工之间

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是作出处罚决定的原因、前提和基础条件，

因此，对申请人该辩称意见本机关不予支持。对于该处罚决定合

理性方面，本机关认为，申请人未按要求提供资料、报送整改书

面材料，且存在涉案员工多次通过国家欠薪平台、市长热线反映

欠薪问题，涉及人数超过 10人的情形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罚 2

万元，没有证据证明该处罚显失公正、明显违反国家方针政策，

且该处罚未超出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规定的处罚幅度。此外，

本案相关法律文书被申请人送达程序存在瑕疵，但对申请人权利

未产生实际影响，本机关予以指正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项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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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（临）人社监罚字〔2022〕××号《劳

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。

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11月 14日


